附件

2026年专项执法督查工作计划

一、全省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（含地方政府储备粮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执法督查、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）
（一）时间。2026年5月至7月。

（二）对象。政策性粮油承储企业。

（三）内容。被检查企业承储的中央政府储备粮（油）、最低收购价粮、国家临时存储粮、国家一次性储备粮、地方政府储备粮（油）、地方临储粮等政策性粮油，以及被检查库点存储的商品粮（油）库存、规模落实及相关政策制度落实情况。
（四）方式。现场检查。

（五）要求。按照企业自查、区县普查、市州巡查、省级抽查的要求层级推进，其中区县普查不低于辖区内相应库存总量的40%、市州巡查不低于30%，省局组织开展省内交叉重点检查不低于30%。
二、粮食收购活动专项执法督查
（一）时间。2026年7月至12月。

（二）对象。辖区内从事粮食收购的各类主体，包括确定政策性粮油收储库点的管理单位、粮油收储企业和库点。

（三）内容。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政策执行情况。突出农民售粮款兑付、粮食经营台账、政策性粮食损耗溢余、超标粮临储收购等重点。

（四）方式。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相结合。

（五）要求。各市、县局结合实际常态化开展检查、督查和巡查，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属地监管责任，压实企业收购政策执行主体责任，切实加强粮食收购过程中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的属地管理。省局派出工作组适时开展督导检查。

三、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执法督查

（一）时间。2026年5月至10月。
（二）对象。辖区内国家和地方政策性粮食出库企业、定向处置加工转化企业。
（三）内容。国家和地方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、加工转化相关政策制度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方式。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相结合。
（五）要求。按照县市区普查、市州巡查、省级抽查的要求推进。根据情况可在全省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、粮油收购等专项检查中一并开展。

四、地方物资储备等专项执法督查

（一）时间。2026年9月至11月。
（二）对象。辖区内地方储备物资承储单位（基地、仓库）等。
（三）内容。储备物资等实物数量、品种、规格、质量状况、储存管理和物资调运、应急响应等。
（四）方式。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相结合。

（五）要求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由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组织开展单位自查、部门普查。
